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７７

股票名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六次股东

大会（

２０１１

年年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３

，

００９

，

７７４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０１８４８８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２ ０８９９０４３１７６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苏州阀门厂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联系人： 袁德钢 陈维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６６６７２２４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５２６９８３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十六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年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 � �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Ｐｉａｎｏ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渔尾西路）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珠江钢琴”、“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

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公司已承诺将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国资委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本公司股东无线电集团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本公司股东金宏利、知音琴行、欧雅乐器、三毛琴行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本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５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和广东省国资委《关于广州珠

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粤国资函【

２０１０

】

９１７

号），由本公司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的本公司国有股，该等转持国有股的禁售义务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表、 现金流量

表。 其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和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公司上

市后不再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２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４４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

行

３

，

３６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１３．５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１４４

号）同意，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珠江钢琴”，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４

，

８００

万股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公司招

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三）股票简称：珠江钢琴

（四）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７

，

８００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

４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０４％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相关内容。

（九）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４

，

８００

万股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十）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的时间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广州市国资委（

ＳＳ

）

３９

，

１２４．８０ ８１．８５１％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ＳＳ

）

３９５．２０ ０．８２７％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ＳＳ

）

４８０．００ １．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广州市金宏利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２．０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上海知音琴行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广州市欧雅乐器有限公司

６０ ０．１２６％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杭州珠江三毛琴行有限公司

４０ ０．０８４％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润培

９５ ０．１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曾郴湘

４０．５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建宁

４０．５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麦燕玉

４０．５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志伟

４０．５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麦俊桦

４０．５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张朝岩

４０．５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叶石池

３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瑞龙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冯汉辉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张鸿超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许伟光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罗德云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邝明仁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钞爱明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杨伟华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谢军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谢文剑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少云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刘春清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志和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容宇森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赖燕山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杨 鸿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林启东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邹海波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吴志辉

１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潮霞

１７ ０．０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刘洁莹

１５ ０．０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曾炳松

１５ ０．０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炳基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日明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肖 巍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龚承忠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叶汉强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剑非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伍礼炎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岑结枝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吴智杰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炳林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丽芳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振球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绍棠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林伟江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黄耿志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国刚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忠达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徐伟雄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毛树标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何伟生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翟添成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付甲文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莫源波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温丽梅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张 坚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叶 强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陈仲明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铁明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国彪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郭炳耀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丽明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胡武军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劳帼萍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袁海浪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何建超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黄国鑫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志雄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罗志文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秀梅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麦锦镖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曾志恒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钟安平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朱建明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穗娟

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叶向荣

５ ０．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耀华

５ ０．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志坤

５ ０．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马炳雄

５ ０．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曾剑鸣

５ ０．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周兆麟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杜玉清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潘绮珊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赵 文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黄朝苑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吴小群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建萍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张洁霞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廖倩芬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徐洁瑞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徐 刚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潘启槟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欧伟刚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何建文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卢 洁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苏进强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程柏青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傅锦泉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德然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吴汉洲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徐桂潮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黎文燕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文惠萍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永忠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袁合欢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成武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 英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廖 芳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许灿浩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朱伟权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钊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郭银秀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杜伟培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彭丽容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建忠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薛卫东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罗启盛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吴瑞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邝仲辉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张金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何艳兰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唐少珠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冯德钊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江锦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邹文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林立淼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谢剑峰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郭瑞琼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穗宁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国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何建辉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邓崇军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刘雪云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翠霞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丽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贺祥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曹玉兰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杨文才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伟洪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何倩霞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志强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伍耀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付浩刚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黄永祥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潘俊雄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杜明清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曾 军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王光建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燕红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区景生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吴芳燕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华 静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林伟强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邹润慧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关锦成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谢子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卢国荣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雷伟坚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彭月燕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谭伟文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汉鹏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谭 婵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陈海滨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郭锦媚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谢建涛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梁绍强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林伟军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黄嘉颖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张广斌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金 添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黄亮华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龚艳芬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林碧云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林建青

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李炳泉

２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小 计

４３

，

０００ ８９．９５８％ －－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１

，

４４０ ３．０１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３

，

３６０ ７．０２９％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小 计

４

，

８００ １０．０４２％ －－

合 计

４７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Ｐｉａｎｏ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４７

，

８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王润培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渔尾西路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３８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０－ ８１５１４０２０

传真号码：

０２０－ ８１５０３５１５

董事会秘书：杨伟华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ｐｉａｎｏ．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ｙａｎ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ｐｉａｎｏ．ｃｏｍ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修理：钢琴、乐器（不含吉它、提琴）、电子设备、音响设备、工艺品、木制品及配件；产品技术

开发及售后维修服务；乐器演奏及音乐文化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公司集钢琴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倡导钢琴、数码钢琴和音乐文化教育共发展，主要从事恺撒堡、珠

江、里特米勒、京珠等自主品牌钢琴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产品包含立式钢琴、三角钢琴两大系列共三百多种型号，涵盖

高档、中档和普及型各系列钢琴。

所属行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行业分类代码：

Ｃ３７

）。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及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王润培 董事长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９５．０ ０．１９９％

李建宁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４０．５ ０．０８５％

曾郴湘 董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４０．５ ０．０８５％

麦俊桦 董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４０．５ ０．０８５％

张 捷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 －－

曾炳权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 －－

吴裕英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 －－

涂宇亮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 －－

王晓华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 －－

陈婉仪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 －－

郝俐华 监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 －－

李穗娟 监事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１０．０ ０．０２１％

麦燕玉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４０．５ ０．０８５％

梁志伟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４０．５ ０．０８５％

张朝岩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４０．５ ０．０８５％

肖 巍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１０．０ ０．０２１％

杨伟华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 １８．０ ０．０３８％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广州市国资委是本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司

３９

，

６０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９２．０９％

，

所持股份性质为国家股；同时，广州市国资委通过其控制的无线电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０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

的

０．９３％

。 广州市国资委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被查封、冻结的情形。

广州市国资委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正式成立，组织机构代码

７７１１９６１１－Ｘ

。 广州市国资委系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国家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负责监管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不含金融性国有资产和市政府特别指定的不纳入监管的部分

经营性国有资产）。

四、公司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的股东总数为

６６

，

９２０

个，其中前十名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广州市国资委

３９

，

１２４．８０ ８１．８５％

２

广州市金宏利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４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４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５．２０ ０．８３％

５

上海知音琴行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６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７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８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１０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２％

合计

４２

，

７００．００ ８９．３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４

，

８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３．５０

元

／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４４．６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

２

）

４０．１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

量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０４％

。 其中，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８．３７％

，认购倍数为

１１．９４

倍；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６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６７３０１１７３８５％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４９

倍。本次发行网下

配售及网上发行均无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

，

８００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００６４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

４

，

６１１．３４

万元。

项目 金额

承销保荐费用

３

，

９８４．８０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７８．４２

万元

律师费用

６６

万元

印刷及信息披露费

４０１．２１

万元

登记托管费、印花税等

８０．９１

万元

合 计

４

，

６１１．３４

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

０．９６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

，

１８８．６６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２０

元

／

股（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股本

摊薄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

和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期末增

减

流动资产

９０４

，

２０１

，

８９４．８５ ８５８

，

６１２

，

３３０．７７ ５．３１％

流动负债

２６５

，

１３９

，

７７０．８９ ３５３

，

５４１

，

８６７．１５ －２５．００％

总资产

１

，

４１９

，

７９８

，

３７８．５６ １

，

３７５

，

０９４

，

７１０．０８ ３．２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１９

，

２９５

，

９９９．９３ ９２３

，

０６９

，

９８１．４０ －０．４１％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１４ ２．１５ －０．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３２６

，

０６６

，

２４８．８９ ２８１

，

７９７

，

０５７．７９ １５．７１％

营业利润

５５

，

６６８

，

０２０．４２ ４６

，

２５２

，

９０７．００ ２０．３６％

利润总额

５６

，

７９２

，

９０３．７４ ４６

，

２１２

，

８３８．０９ ２２．８９％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

，

８９１

，

４４０．９１ ３８

，

８９６

，

３９３．８２ ２８．２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４８

，

９７０

，

５５１．７６ ３８

，

９７６

，

７７５．３２ ２５．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２ ０．０９ ２８．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

０．１１ ０．０９ ２５．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４９％ ５．５６％ ０．９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６．３７％ ５．５７％ ０．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１

，

６９２．１０ －２９

，

７７４

，

９１６．５７ １０１．５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９ １０１．５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注：本节所称报告期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报告期末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一）经营业绩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

，

６０６．６２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５．７１％

，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销售数量的增加和

平均销售价格的提升；实现利润总额

５

，

６７９．２９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２．８９ ％

；实现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９８９．１４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８．２７％

，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

本公司已通过所属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１０

，

１３３．８５

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出现较大增长，销

售货款处于正常信用回款期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１

，

５９９．４２

万元，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设备采购的预付款

增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３１５．２８

万元，主要系公司有关上市发行费用开支增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５１５．２３

万元，主要系公司募投项目投入。

２

、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１

，

７８５．６７

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材料采购增加了银行承兑汇

票结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４

，

８１０．６５

万元，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产销规模扩大而暂收应付的材料

款增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减少

３９８．３９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预收的款项减少所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减少

２

，

４３５．７１

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发放了上年度职工年终

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１

，

２３９．７９

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利润出现较大增长，相

应计提的税费增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

０

，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系报告期内公司增加长期借款。

３

、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化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

，

０２３．６６

万元，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随着销售收入的增

长公司收回的货款相应增加，同时支付的原材料采购款有所减少所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

，

４１１．１１

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章制度。

二、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

如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２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

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 东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 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２４

保荐代表人： 冯海轩、陈志宏

项目协办人： 曹海毅

项目经办人 阮瀛波、李 松、万 伟、李 青、高 楠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广州证券的保荐意见如下：

广州证券认为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广州证券

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二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５

楼、

１７

楼）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2-29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胶囊剂产品检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

2012

年

5

月

25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的抽检结果，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药业，本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产品铬检测结果公告如下：

一、目前胶囊产品检测情况：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通报铬超标胶囊剂药品基本查清抽检结果》，华康药业胶囊剂药品抽检结果

存在一个批次胶囊产品铬含量超标情况，具体为血栓心脉宁胶囊（批号

101105

）。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本次检验个别批次铬超标产品正在复验，复验结果如与本次发布

结果不一致，以复验后公布的结果为准。

二、对使用问题胶囊的调查情况：

本次检验出来铬超标的产品批次、产量、销售数量及销售收入如下：

批号为

101105

的血栓心脉宁胶囊产量为

10,150

盒， 截止到本次检测结果公布前已全部销售， 销售收入

19.3

万元。

本次问题胶囊事件发生之后，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吉食药监安【

2012

】

248

号

--

《关于转发进一步

落实药用明胶胶囊和胶囊剂药品批批检要求的通知》要求：

"

督促企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多渠道、多途径

的选择有资质、有检验能力的机构进行检验。

"

华康药业根据上述规定，对已上市并销售的效期内所有批次胶

囊剂产品送交了具有

CMA

国家计量认证标志的检验机构进行了铬含量的检验， 其中除批号为

101105

的血栓

心脉宁胶囊存在铬超标问题之外，其他胶囊剂产品均未出现铬超标的问题。该批次问题胶囊来源于浙江省新

昌县诚欣胶囊有限公司。 华康药业从该供应商处采购的空心胶囊共计

8,494.36

万粒， 已投入生产

7,082.36

万

粒，现剩余

1,412

万粒。 在该供应商处采购的已投入使用及剩余的空心胶囊均送交了具有

CMA

国家计量认证

标志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只有批号为

101105

的血栓心脉宁胶囊存在铬超标问题。

在本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铬超标胶囊剂药品基本查清抽检结果前，华康药业已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完成了对该批次问题产品的召回工作，其中共召回上述问题批次产品

70

盒，另外剩余同批次

12

盒产品在

华康药业化验室留样。

2011

年华康药业整体销售收入

30,291

万元， 本次胶囊剂产品铬超标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华康药业整体销

售收入的

0.06%

。 本次召回的该批次问题胶囊产品损失

1,344

元。

三、目前公司正在进行的工作：

华康药业接到血栓心脉宁胶囊（批号

101105

）铬超标的信息后，迅速按照产品的流向，开展细致排查并组

织对该问题批次产品的召回工作。 截止

2012

年

5

月

21

日，该批次问题产品召回工作已经结束，召回彻底，市场

无滞留，召回产品将在当地药监部门的监督下销毁。

为提高质量保证能力，实现原辅料全项检验，华康药业于

2012

年

5

月采购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及配套

设备，全面升级了企业产品自检系统。

自

2012

年

5

月

1

日后，按照国家规定，华康药业购入的每一批次空心胶囊将完成铬限量的检验，并将空心

胶囊的来源在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网站进行公示。 同时每一批次的胶囊剂药品将接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的监督抽验。

四、问题胶囊事件对公司的影响：

"

铬超标胶囊事件

"

发生后，公司组织了生产质量管理活动的自检自查，通过问题胶囊事件，举一反三，查

找管理上的不足，对质量管理体系中不够严谨、存在的漏洞进行了纠正。

为确保上市品种的质量安全，华康药业将对生产的所有胶囊剂产品逐批次进行自检及送检，经检验合格

后再上市流通。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胶囊剂产品检测结果中出现的铬超标问题向投资者深表歉意， 公司承诺将加大质

量审核力度，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本公司及华康药业在今后生产经营中，将依法组织生产经营，狠抓企

业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建设，调动全体员工积极参与质量管理活动，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特别是重点环节、重点

部位的质量监督，切实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积极接受并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广

大消费者的监督，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5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

2012-013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以公告形式

发出通知（公告编号

2012-010

），并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8

：

15

在公司

12

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一、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705,51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6200

万股的

59.69%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德良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或事项：

1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5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7

、《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8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方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0%

；

9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6,70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方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5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362

号）《关于核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2,36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00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2]105

号）《关于山东龙泉管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核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

板上市工作的有关事宜，包括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根据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为继续推进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进程，又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事宜的期限。

2012

年

5

月

25

日，公司已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公司注册资本由

7077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9437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其他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8

日


